附件

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
	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	序号
	反馈单位（个人）
	反馈意见情况
	主办部门意见采纳情况

	1
	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
	第三章项目资金开支范围第六条（3）中“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、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、电、气、燃料消耗费用等”。建议：增加不可单独计量但依据仪器设备功率、使用时长可合理计算分摊的水、电、气、燃料消耗费用等。理由：1.大部分科研单位都没有单独电表，而依据设备功率和使用时长计算分摊，能间接实现能耗费用的精准拆分，让无单独计量条件下的费用核算有章可循、数据可追溯。2.额外加装计量设备可能面临场地限制、改造费用高、施工复杂等问题，且短期难以落地。而设备功率可通过产品参数直接获取，使用时长可通过考勤记录、运行日志等现有方式统计，无需额外增加计量硬件投入和管理流程，在保证分摊合理性的同时，最大程度降低核算难度和管理成本，更符合实际运营场景的需求。
	采纳。

	2
	广东天域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
	第三章项目资金开支范围第六条（一）中“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，包括设备费、业务费、人力资源成本费，其中业务费包括...”。建议：下文没有对设备费和人力资源成本费做描述，建议补上这两类费用的描述，方便项目单位正确归集费用。
	不采纳。对于设备费和人力资源成本费的相关描述已在《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东科技规〔2025〕11号）里有所体现，故不再赘述。




